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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于 2012 年 7 月 27 日晚颁布《关于实施<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QFII 新

规”), 对中国证监会于 2006 年发布的《关于实施〈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QFII 通

知”)进行了修改, QFII 新规于颁布之日起生效。以下将简要分析 QFII

新规对 QFII 通知进行的几处重要修改。 

 

大幅降低 QFII 资格要求 

 
QFII 新规大幅降低了 QFII 准入的资格要求, 其中, 对于申请 QFII

资格的境外资产管理机构、保险公司以及养老基金、慈善基金会等

机构投资者的最近一年资产管理规模均从 50 亿美元降至 5 亿美元, 

其成立年限也从 5 年相应降低至 2 年; 对于境外券商和商业银行的

最近一年资产管理规模从 100 亿美元降低至 50 亿美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网站的相关新闻通讯稿1, 外国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也

可作为资产管理机构申请 QFII 资格。基于上述变化, 我们相信未来

将有更多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加入到申请 QFII 牌照的队伍中。 

 

简化 QFII 资格申请文件 

 
根据 QFII 新规, QFII 申请资格时不再需要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其公司

章程(复印件), 此前需提交的“QFII 与托管人签订的托管协议草案”

则修改为“对托管人的授权委托书”, “最近 3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则

修改为“最近 1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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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 此前 QFII 需在其人民币特殊账户开立后 5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正式托管协议的规定, 在

QFII 新规中也被删除, 这也意味着 QFII 将无需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托管协议(无论是草案还是正式稿)。 
 

关于账户开立规则 
 
QFII 新规删除了 QFII 通知第六条“合格投资者应当委托托管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开

立多个证券账户, 申请开立的证券账户应当与国家外汇局批准的人民币特殊账户一一对应”中“一一”的表

述, 此举表明 QFII 可以就一个人民币特殊账户开立多个证券账户, 解决了实践中 QFII 只能开立一个资金

账户对应沪、深市场各一个证券账户的问题。 
 
另外, 与此前的征求意见稿相比, 正式颁布的 QFII 新规在 QFII 证券账户的名称方面并未有实质性突破。

对于客户资金, 还是区分一般客户资金和公募基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两大类, 分别以“QFII+客户名

称”和“QFII+基金(或保险资金等)”的名义开立。对于以“QFII+客户名称”开立的证券账户所有权问题, 在

QFII 新规中并未得到明确。 

 

明确基金公司可以专户形式管理 QFII 资产 
 
QFII 新规第七条明确允许 QFII 可委托境内基金公司为其提供特定客户资产管理服务(以下简称“专户”), 

并明确投资范围应符合 QFII 的有关规定。 
 
但目前 QFII 的相关规定与基金公司专户业务的相关规定在操作层面还有诸多不一致之处, 尚待监管机构

进一步明确当两者冲突时应如何适用有关规范。举例而言, 根据专户的相关规定, 基金公司为单一客户的

专户业务开立的证券账户的名称应为“基金公司+专户托管行＋客户名称”, 而这与 QFII 证券账户的开立

规则明显不同, 实践中应如何处理尚有待明确。 
 
扩大 QFII 投资范围、放宽持股比例限制 
 
根据 QFII 新规第八条和第九条的规定, 对于 QFII 可以投资的人民币金融工具, 除纳入了股指期货外, 还

允许 QFII 进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固定收益产品, 进一步扩大了 QFII 的投资范围。 

 
同时, QFII 新规还放宽了境外投资者的持股限制, 将所有境外投资者的持股限制由 QFII 通知中规定的

20%提高到 30%, 单个境外投资者的持股限制不变。 
 
 
 
                           
1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bgt/xwdd/201207/t20120727_2132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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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译自出版于 Asia Asset Management, September 2012(《亚洲资产管理》2012 年 9 月刊)上的同名出

版物。 
 
 


